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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政制事務委員會 

 
在 2019 年 2 月 18 日的會議上 

 
就議程第 III 項  

「在 2020 年的立法會換屆選舉推行預先投票試行計劃」 
通過的議案 

 
 

本委員會支持推行預先投票試行計劃，以方便投票站工作人員及

需要值勤的公務員的投票，然而，由於預先投票安排或可能產生

對投票結果的保密性及選票遺失風險等問題，就此，本委員會促

請當局在推行預先投票安排試行計劃前，必須檢視現有相關法例

及行政措施是否已清晰及足夠，以確保選舉的公平公正性，包括

有相應法例能檢控藉預先投票安排試行計劃引導選民投票意向，

以操控選舉的任何行為，以及對投票箱及選票等選舉物資的妥善

保安措施。 
 
動議人：李慧琼議員 
附議人：馬逢國議員 
 
 
政府的回應 
 

為回應《二零一八年立法會補選報告書》及跟進於去年五

月發表的《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諮詢報告》，政府建議推行預先投

票試行計劃，以方便投票站工作人員和需要值勤的公務員投票。為

落實有關的安排，我們正檢視相關的選舉法例，以推進草擬法例修

訂的工作。就議案所關注的事宜，我們回覆如下。 
 
 
關於選民投票意向的調查 
 
2.      選舉管理委員會（選管會）作為獨立法定組織，一直確保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選舉按照法例以公開、公平和誠實的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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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現行法例，在禁止拉票區內進行票站調查須由選管會明示准許。

為免選民受不當影響而導致選舉過程受到不公平的干擾，選管會已

就在禁止拉票區內進行票站調查、公布和廣播調查結果制定指引。

選管會自 2015 年區議會一般選舉起，亦進一步要求申請進行票站

調查的人士或機構作出法定聲明，承諾遵守有關進行票站調查的條

款及指引。 
 
3.      在是次預先投票試行計劃下，只有在投票日因須執行選舉

相關職務而無法投票的政府僱員，才合乎資格預先投票。考慮到試

行計劃的規模和範圍，任何在預先投票日進行的票站調查，即使調

查結果是在正式投票日之後才公布，實際上都會披露了單一選民群

組，即政府僱員的投票選擇。因此，就這項擬議試行計劃而言，我

們建議禁止在預先投票日在票站禁止拉票區內進行投票意向的調

查。 
 
4.      至於在投票日在禁止拉票區以外進行的選舉調查，以至在

投票日前透過不同形式 (例如電話、網上) 進行的選舉調查，現行

法例並沒有作出規管。可是，假如有關選舉調查涉及選舉廣告的發

布和選舉開支，而發布者並非候選人或其選舉開支代理人，該發布

者便可能觸犯《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若候選人指使該

人士或組織發布有關選舉廣告，而沒有將有關費用計算在其選舉開

支內，該候選人亦同樣會觸犯該條例的規定。選管會如接獲懷疑涉

及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的投訴，會轉交執法機構調查和跟進。 
 
 
選舉物資的保安措施 
 
5. 為維護投票的保密性，預先投票日的選票會與正式投票日

的選票一併點算。選舉事務處會採取足夠的保安措施，妥善保管預

先投票日已填劃的選票及其他選舉物資。根據選舉事務處的初步構

思，曾於預先投票日使用的投票箱、已填劃的選票、已填劃的選民

登記冊，及其他選舉物資會在警務人員和投票站工作人員護送下，

於正式投票日前運送到一個至數個中央地點存放。如在實際操作上

許可，候選人或其代理人（如在場）亦可於運送過程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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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為保障儲存於中央地點的選舉物資的安全，選舉事務處初

步計劃於儲存地點安裝 24 小時運作的閉路電視以作監察，並安排

保安人員駐守所有出入口。載有已填劃的選票的投票箱會存放於已

上鎖的房間，透過閉路電視作 24 小時監察。選舉事務處亦會向   
香港警務處尋求協助以加強保安。 
 
7. 在正式投票日當天，投票箱及其他選舉物資會於警務人

員和投票站工作人員護送下，運送到相關的大點票站。如在實際操

作上許可，候選人或其代理人（如在場）亦可於運送過程隨行。 
 
8. 選舉事務處會繼續研究保安措施，確保預先填劃的選票

及相關物資得到妥善保管。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2019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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